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951號

原      告  陳世勳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林旭峰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關務長）

訴訟代理人  郭彥緯             

            李庭偉             

輔助參加人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金馬澎分署

代  表  人  陳泗川（分署長）

上列原告與被告間私運貨物出口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金馬澎分署應輔助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

　　理  由

一、按行政法院認其他行政機關有輔助一造之必要者，得命其參

加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緣原告為本國籍「承豐號」貨船（編號：914918，下稱系爭

貨船）船長，其於民國111年10月4日18時許，以該船載運於

北竿白沙港裝載之活體天鵝龍蝦70箱及於福澳港裝載之活體

愛德華岩龍蝦90箱（共160箱，總淨重約2,560公斤），向輔

助參加人所屬第一Ｏ岸巡隊（下稱移送機關）福澳安檢所申

報出港前往大坵島，於同日19時許向移送機關白沙安檢所申

報返港，經檢查結果，該船原載運出港之全部貨物已不存

在。原告復於111年10月13日16時許，以系爭貨船裝載活體

愛德華岩龍蝦42箱（淨重714公斤，與上開貨物合稱系爭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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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向移送機關福澳安檢所申報出港前往大坵島，於同日

18時許向白沙安檢所申報進港，經檢查結果，系爭貨船原載

運出港之全部貨物已不存在。移送機關認上開案件涉及違反

海關緝私條例情事，乃以112年3月30日金馬澎第一Ｏ隊字第

1121201049號、第112121051號查獲走私案件移送書（下稱

移送書），移請被告辦理。經被告審查相關事證，認定原告

私運貨物出口之違章成立，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6條第1項、

第3項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

情節，分別以被告112年5月15日112年第11200874號、第112

00875號處分書，裁處原告貨價新臺幣（下同）2,576,604元

及683,576元0.75倍之罰鍰即1,932,453元及512,682元，併

沒入系爭貨物，復因系爭貨物於受裁處沒入前已不存在，致

不能裁處沒入，依行政罰法第23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裁

處沒入系爭貨物之價額2,576,604元及683,576元。原告不

服，申請復查，未獲被告112年7月28日基普法字第11210170

33號、112年7月31日基普法字第1121017175號復查決定變

更。原告猶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三、經核，原告於111年10月4日及13日向移送機關申報以系爭貨

船載運系爭貨物出港，返港後經安檢所人員實施船舶及貨物

安全檢查，發現系爭貨船原載運出港之貨物已全部不存在，

移送機關認原告涉有違反海關緝私條例之情事，乃以移送書

移請被告處理。因本案事涉貨船載運貨物進出港紀錄及航跡

圖之判讀，暨漁船是否可載運貨物等相關業務均屬輔助參加

人之業管範圍，故由輔助參加人到庭說明或提供適切資料，

將有助本案訴訟程序之進行，自有命輔助參加人輔助被告陳

明之必要，茲本件已定114年3月27日（星期四）下午4時00

分於本院第七法庭續行準備程序，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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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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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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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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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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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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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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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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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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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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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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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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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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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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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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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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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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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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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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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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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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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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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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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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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951號
原      告  陳世勳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林旭峰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關務長）


訴訟代理人  郭彥緯              
            李庭偉              
輔助參加人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金馬澎分署


代  表  人  陳泗川（分署長）


上列原告與被告間私運貨物出口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金馬澎分署應輔助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
　　理  由
一、按行政法院認其他行政機關有輔助一造之必要者，得命其參加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緣原告為本國籍「承豐號」貨船（編號：914918，下稱系爭貨船）船長，其於民國111年10月4日18時許，以該船載運於北竿白沙港裝載之活體天鵝龍蝦70箱及於福澳港裝載之活體愛德華岩龍蝦90箱（共160箱，總淨重約2,560公斤），向輔助參加人所屬第一Ｏ岸巡隊（下稱移送機關）福澳安檢所申報出港前往大坵島，於同日19時許向移送機關白沙安檢所申報返港，經檢查結果，該船原載運出港之全部貨物已不存在。原告復於111年10月13日16時許，以系爭貨船裝載活體愛德華岩龍蝦42箱（淨重714公斤，與上開貨物合稱系爭貨物），向移送機關福澳安檢所申報出港前往大坵島，於同日18時許向白沙安檢所申報進港，經檢查結果，系爭貨船原載運出港之全部貨物已不存在。移送機關認上開案件涉及違反海關緝私條例情事，乃以112年3月30日金馬澎第一Ｏ隊字第1121201049號、第112121051號查獲走私案件移送書（下稱移送書），移請被告辦理。經被告審查相關事證，認定原告私運貨物出口之違章成立，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6條第1項、第3項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分別以被告112年5月15日112年第11200874號、第11200875號處分書，裁處原告貨價新臺幣（下同）2,576,604元及683,576元0.75倍之罰鍰即1,932,453元及512,682元，併沒入系爭貨物，復因系爭貨物於受裁處沒入前已不存在，致不能裁處沒入，依行政罰法第23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裁處沒入系爭貨物之價額2,576,604元及683,576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被告112年7月28日基普法字第1121017033號、112年7月31日基普法字第1121017175號復查決定變更。原告猶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經核，原告於111年10月4日及13日向移送機關申報以系爭貨船載運系爭貨物出港，返港後經安檢所人員實施船舶及貨物安全檢查，發現系爭貨船原載運出港之貨物已全部不存在，移送機關認原告涉有違反海關緝私條例之情事，乃以移送書移請被告處理。因本案事涉貨船載運貨物進出港紀錄及航跡圖之判讀，暨漁船是否可載運貨物等相關業務均屬輔助參加人之業管範圍，故由輔助參加人到庭說明或提供適切資料，將有助本案訴訟程序之進行，自有命輔助參加人輔助被告陳明之必要，茲本件已定114年3月27日（星期四）下午4時00分於本院第七法庭續行準備程序，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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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951號
原      告  陳世勳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林旭峰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關務長）

訴訟代理人  郭彥緯              
            李庭偉              
輔助參加人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金馬澎分署

代  表  人  陳泗川（分署長）

上列原告與被告間私運貨物出口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金馬澎分署應輔助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
　　理  由
一、按行政法院認其他行政機關有輔助一造之必要者，得命其參
    加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緣原告為本國籍「承豐號」貨船（編號：914918，下稱系爭
    貨船）船長，其於民國111年10月4日18時許，以該船載運於
    北竿白沙港裝載之活體天鵝龍蝦70箱及於福澳港裝載之活體
    愛德華岩龍蝦90箱（共160箱，總淨重約2,560公斤），向輔
    助參加人所屬第一Ｏ岸巡隊（下稱移送機關）福澳安檢所申
    報出港前往大坵島，於同日19時許向移送機關白沙安檢所申
    報返港，經檢查結果，該船原載運出港之全部貨物已不存在
    。原告復於111年10月13日16時許，以系爭貨船裝載活體愛
    德華岩龍蝦42箱（淨重714公斤，與上開貨物合稱系爭貨物
    ），向移送機關福澳安檢所申報出港前往大坵島，於同日18
    時許向白沙安檢所申報進港，經檢查結果，系爭貨船原載運
    出港之全部貨物已不存在。移送機關認上開案件涉及違反海
    關緝私條例情事，乃以112年3月30日金馬澎第一Ｏ隊字第112
    1201049號、第112121051號查獲走私案件移送書（下稱移送
    書），移請被告辦理。經被告審查相關事證，認定原告私運
    貨物出口之違章成立，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6條第1項、第3項
    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
    分別以被告112年5月15日112年第11200874號、第11200875
    號處分書，裁處原告貨價新臺幣（下同）2,576,604元及683
    ,576元0.75倍之罰鍰即1,932,453元及512,682元，併沒入系
    爭貨物，復因系爭貨物於受裁處沒入前已不存在，致不能裁
    處沒入，依行政罰法第23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裁處沒入
    系爭貨物之價額2,576,604元及683,576元。原告不服，申請
    復查，未獲被告112年7月28日基普法字第1121017033號、11
    2年7月31日基普法字第1121017175號復查決定變更。原告猶
    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經核，原告於111年10月4日及13日向移送機關申報以系爭貨
    船載運系爭貨物出港，返港後經安檢所人員實施船舶及貨物
    安全檢查，發現系爭貨船原載運出港之貨物已全部不存在，
    移送機關認原告涉有違反海關緝私條例之情事，乃以移送書
    移請被告處理。因本案事涉貨船載運貨物進出港紀錄及航跡
    圖之判讀，暨漁船是否可載運貨物等相關業務均屬輔助參加
    人之業管範圍，故由輔助參加人到庭說明或提供適切資料，
    將有助本案訴訟程序之進行，自有命輔助參加人輔助被告陳
    明之必要，茲本件已定114年3月27日（星期四）下午4時00
    分於本院第七法庭續行準備程序，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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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原告與被告間私運貨物出口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金馬澎分署應輔助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
　　理  由
一、按行政法院認其他行政機關有輔助一造之必要者，得命其參加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緣原告為本國籍「承豐號」貨船（編號：914918，下稱系爭貨船）船長，其於民國111年10月4日18時許，以該船載運於北竿白沙港裝載之活體天鵝龍蝦70箱及於福澳港裝載之活體愛德華岩龍蝦90箱（共160箱，總淨重約2,560公斤），向輔助參加人所屬第一Ｏ岸巡隊（下稱移送機關）福澳安檢所申報出港前往大坵島，於同日19時許向移送機關白沙安檢所申報返港，經檢查結果，該船原載運出港之全部貨物已不存在。原告復於111年10月13日16時許，以系爭貨船裝載活體愛德華岩龍蝦42箱（淨重714公斤，與上開貨物合稱系爭貨物），向移送機關福澳安檢所申報出港前往大坵島，於同日18時許向白沙安檢所申報進港，經檢查結果，系爭貨船原載運出港之全部貨物已不存在。移送機關認上開案件涉及違反海關緝私條例情事，乃以112年3月30日金馬澎第一Ｏ隊字第1121201049號、第112121051號查獲走私案件移送書（下稱移送書），移請被告辦理。經被告審查相關事證，認定原告私運貨物出口之違章成立，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6條第1項、第3項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分別以被告112年5月15日112年第11200874號、第11200875號處分書，裁處原告貨價新臺幣（下同）2,576,604元及683,576元0.75倍之罰鍰即1,932,453元及512,682元，併沒入系爭貨物，復因系爭貨物於受裁處沒入前已不存在，致不能裁處沒入，依行政罰法第23條第1項前段規定，分別裁處沒入系爭貨物之價額2,576,604元及683,576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被告112年7月28日基普法字第1121017033號、112年7月31日基普法字第1121017175號復查決定變更。原告猶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經核，原告於111年10月4日及13日向移送機關申報以系爭貨船載運系爭貨物出港，返港後經安檢所人員實施船舶及貨物安全檢查，發現系爭貨船原載運出港之貨物已全部不存在，移送機關認原告涉有違反海關緝私條例之情事，乃以移送書移請被告處理。因本案事涉貨船載運貨物進出港紀錄及航跡圖之判讀，暨漁船是否可載運貨物等相關業務均屬輔助參加人之業管範圍，故由輔助參加人到庭說明或提供適切資料，將有助本案訴訟程序之進行，自有命輔助參加人輔助被告陳明之必要，茲本件已定114年3月27日（星期四）下午4時00分於本院第七法庭續行準備程序，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